雲林縣褒忠鄉公所
清潔隊員甄選公告 
一、職缺及名額：
    1.職缺：清潔隊員。
    2.名額：正取4名。
二、工作地點：雲林縣褒忠鄉轄內。 
三、工作內容概述：
1. 本鄉垃圾衛生掩埋場之掩埋作業、場地整理、各項設備、設施操作及環境維護等工作
1. 執行垃圾、廚餘、資源回收物品清運工作。
1. 鄉內環境衛生整頓工作、髒亂點清理工作、環境衛生消毒、清運大型傢俱與回收物及其他相關環保工作等。
1. 依實際清潔隊工作之需求，統一指揮調度擔任相關工作。
1. 上級單位、長官臨時交辦事項。
四、核薪方式：
起薪工餉及加給比照行政院頒「各機關學校工友工餉核支標準表」所列技術工友之工餉第7級150薪點起支，以及「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規定核支。
五、資格條件： 
1. 性別不拘。
1. 高級中學 (高職)以上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
1. 品性端正、無不良紀錄，足以勝任指派之工作。
1. 身體健康無法定傳染疾病者。
1. 本次甄選參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相關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不得報名參加甄選：
1.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2.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
此限。
        3.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4.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5.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6.曾受免除職務懲戒處分。
7.依法停止任用。
8.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9.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六）迴避進用規定：
       依據(比照)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6條規定，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
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
六、報名注意事項： 
1.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14年12月26日下午5時00分止。
1. 報名方式：檢具文件親自或委託送至雲林縣褒忠鄉公所清潔隊。
1. 報名地點：雲林縣褒忠鄉有才村北興46號。
1. 聯絡電話：（05）697-4483。
七、報名應繳文件： 
(一) 報名表1份(請自行至本所網頁下載)。
(二) 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1份。
(三)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四)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文件影本1份。
(五) 退伍令或免服兵役證明影本(女性免附)。
(六) 公立醫療院所體檢檢查表。
(七) 履歷表(請自行至本所網頁下載)。
(八) 最近半年內二吋半身脫帽照片。
(九) 切結書(請自行至本所網頁下載)。
八、甄選及錄用方式：
(一) 本隊另通知面試時間，請親自參加面試，無法配合面試及報名文件缺件者，即取消錄取資格。
(二) 依成績高低擇優錄取。
(三) 錄取者報名資格或繳交之證明文件，經發現填寫不實或與規定不符
者，即取消錄取資格。
九、備註：報名資格不符或未獲錄取者，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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